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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貴重儀器中心 
表面形狀分析雷射顯微鏡 

儀器設備及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
 

110 年 11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一次儀器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
112 年 12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一次儀器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

 

服務項目 金額(校內) 金額(校外) 

委託操作 400 元/小時 500 元/小時 

自行操作 200 元/小時 --- 

 
備註：收費標準以小時為計次單位，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，必要時視維修

或使用情形加以調整。 
           
    ※本收費標準經儀器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